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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胎兒時期至出生 30 日內新生兒接觸者無須 TST 檢驗，於指標個案確診後，排除活動性結核病，儘速接受預防性治療 

**需與指標個案終止有效暴露滿 8 週 

***2 次 TST 需間隔滿 8 週，以避免增強效應(booster effect) 

未滿 5 歲結核病接觸者 LTBI檢驗流程建議 

指標個案確診後
儘速執行CXR及
TST，排除活動
性結核病

TST檢驗時間為
終止暴露滿8週**

TST結果
LTBI治療

未滿2歲兒童接觸者*

無須第12個月
CXR

預防性治療
間隔8週**再次

TST***結果

指標個案確診後
儘速執行CXR及
IGRA，排除活動

性結核病

IGRA檢驗時間為
終止暴露滿8週**

2歲(含)至未滿5歲兒童接觸者
(以IGRA方法為優先診斷工具)

拒絕/中斷治療者須
第12個月CXR

完成治療者
無須第12個月CXR

是

否

陰性

陽性
是

否

陰性
陰性

陽性
TST結果

終止預防性治療
無須第12個CXR

IGRA結果
LTBI治療

無須第12個月
CXR 拒絕/中斷治療者須

第12個月CXR

完成治療者
無須第12個月CXR

是

否

陰性

陽性
是

否

陰性 陰性

陽性
IGRA結果

終止預防性治療
無須第12個CXR

預防性治療
暴露滿8週**再次

IGRA結果

 


